附件1.

河北省旅行社信用评价管理实施细则
修订说明

1、 [bookmark: _GoBack]将第五条修改为：
第五条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河北）归集的公共信用信息、各级文化和旅游行业主管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和掌握的信用信息、河北省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为依据，结合旅行社自行上报数据，按照本细则规定的分类标准，构建信用评价模型，旅行社信用评价方法采用等级熔断和指标评分相结合的方式。
（一）当旅行社信用指标数值中出现等级熔断指标时，直接将旅行社定为最低等级。等级熔断指标应符合附录表1等级熔断指标表的规定。
（二）文化和旅游行业（旅行社）信用评价指标包括日常经营、行业管理、服务质量、安全管理，以及附加分五个方面。信用分值范围为0-1000分，进行信用评分时，初始分值设置为0分。按照附录表2文化和旅游行业（旅行社）信用评价指标表规定的指标项评分进行分值相加，得出总得分。
（三）旅行社信用等级评价计分规则
旅行社最终信用评价得分=河北省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得分X20%+旅行社信用评价结果得分X80%。其中，
河北省信用综合评价得分来源于河北省社会信用信息中心提供数据。
旅行社信用评价得分指的是省级文旅部门依据附录表2文化和旅游行业（旅行社）信用评价指标表做出的信用评价得分。
2、 将第六条修改为：
信用评价实行周期性评价，信用评价结果每季度更新。市场主体和文化和旅游行业管理部门可随时登陆系统进行信用信息补充填报，补充结果不影响当季信用等级，但将计入下一个评价周期。
3、 将第七条（一）、(二）款删除。
4、 将附件表1 等级熔断指标表指标项2“近一年，发生特大、重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涉旅突发事件并且旅行社负有主要责任”修改为“近一年，发生旅游安全责任事故且旅行社负有主要责任，造成人员伤亡或处置不当引发负面舆情”。指标项4“旅行社未按规定缴纳或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修改为“旅行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或投保质保金保险）”。
5、 将附件表2信用评价指标及评分表修改为文化和旅游行业（旅行社）信用评价指标表，其中：
增加“安全管理-涉旅安全-安全管理机制建设-“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制度规范”。

